
许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魏都区分局文件
许市监魏字〔2022〕39 号

关于印发《魏都区 2022 年食品安全抽检

监测计划》的通知

分局相关股室、各市场监管所：

根据市局相关要求，结合我区实际情况，分局制定了《魏都

区 2022 年食品安全抽检监测计划》，现印发你们，请认真组织实

施。

2022 年 3 月 2 日



魏都区 2022 年食品安全抽检监测计划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食品安全监管的决策部署，依法、科学、规范做好食品安全监

督抽检工作，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为创建国家食品安全

示范城市打下坚实基础，根据市局《许昌市 2022 年食品安全抽

检监测计划》，结合我区监管工作实际，制定 2022 年食品安全抽

检监测计划。

一、工作目标

以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对安全健康食品的需要为目标，以

落实“四个最严”为根本遵循，以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为抓手，以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为导向，以监督抽检与信息公布、核查处置联

动为保障，有效防控苗头性、系统性、区域性食品安全风险，倒

逼生产、经营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提升全区食品安全管

理水平，促进食品产业有序健康发展。

二、工作原则

（一）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群众关切的食品安全问题，突出

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食品添加剂、重金属、生物毒素等项目

指标，紧盯问题多发、风险程度高、合格率较低及 “米袋子、

菜篮子”等大宗消费食品的重点品种，特别是加大对市场销售环

节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的抽检力度，加大对餐饮食品特别是小



餐饮的抽检力度，加大对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小摊贩的抽检力

度，加大对校园周边、农贸市场、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的抽检

力度，加大对上年度各级抽检中多批次、多产品发现问题品种的

抽检数量和频次，但要杜绝为了单纯提高不合格率反复抽取某一

特定品种和特定项目。

（二）坚持广覆盖原则。在突出靶向性抽检原则的基础上，

点面兼顾，逐步实现区域、企业、品种、项目、环节及业态的全

面覆盖。从区域方面，要覆盖城市、城乡结合部等不同区域；从

企业方面，要覆盖在产获证食品生产企业；从项目方面，要覆盖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规定的主要安全性项目；从食品品种方面，

要覆盖粮食加工品、食用油、乳制品、肉制品、酒类、豆制品等

33个食品大类；从生产经营业态方面，要覆盖生产加工、流通、

餐饮等不同业态。抽检品种和检验项目主要参照国家总局和省局

确定的品种和项目执行，魏都区 2022 年抽检品种和检验项目见

附件 1。

（三）坚持专常互补。在计划性抽检的基础上，根据日常检

查、既往抽检、节令热销、舆情热点、突发性食品安全问题等，

及时有效组织开展专项抽检工作。实现计划性抽检与专项抽检有

机结合，互为补充, 进一步规范食品安全行为，既保证企业正常

利益，又实现流入市场的食品安全。开展你点我检活动，增强食

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回应社会关切，拓宽社



会各界参与食品监督渠道，推进食品安全社会共治。重点突出以

下内容：一是社会反映问题较为突出的食品及项目；二是节令性

食品及可能存在季节性食品安全问题的食品；三是突发性食品安

全问题等需要开展专项抽检的食品。

（四）坚持监检结合。持续强化监检结合的工作思路，根据

飞行检查、日常监管、专项整治发现的问题，适时调整抽检任务，

加强抽检工作与日常监管信息的共享，联管联动，强化抽检对监

管工作的技术支撑作用。落实食用农产品、进口重点冷链食品（包

括畜禽肉、水产品）由监管人员陪同抽样、监督检查和执法取证

工作，抽取的食用农产品原则上要有产品合格证或供货来源信息，

以提高监督抽检的有效性。

三、工作任务

（一）抽检批次

2022年魏都区食品安全抽检工作计划按照全区人口4批次/

千人·年、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项目不低于 2批次/千人·年

的比例实施。

我局计划抽检预包装食品、餐饮食品、食用农产品等 33大

类共 1120批次，其中食用农产品抽检完成数量 650批次。

（二）抽检对象和检测项目

全区范围内各类食品经营单位（含流通、餐饮）和全部获得

食品生产许可证的生产企业及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重点跟踪以



往及本年度抽检不合格企业、品种和项目。加大对食品小作坊、

小经营店、小摊点的抽检力度，细化抽样品种和检验项目。检验

项目主要参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省局确定的检验项目执行，并

考虑我区食品安全实际，具体检验项目由各实施方案明确。

（三）抽检时间和频次

原则上，要全年均衡完成抽检任务。季节性生产销售的食品

或存在季节性质量安全风险的食品在相应季节增加采样量，节令

性食品在节前开展抽检工作。增加对以往检出不合格产品企业的

抽检频次，对于上一年度检出不合格食品的企业，至少增加 2批

次；对于连续 2次检出不合格产品的，属地监管所要对相关企业

进行重点监管。

（四）抽检区域、环节和场所

抽样地点应覆盖全区。不断加强食品集中交易市场、食品问

题多发区以及中小学校园及周边等重点区域的抽检工作。生产环

节抽样要覆盖全部在产获证食品生产企业及类别，重点加强对小

作坊的抽检力度。流通环节采样应涵盖农贸市场、商场、超市、

小食杂店等不同业态。餐饮环节采样重点为学校和托幼机构食堂

以及中央厨房、集体用餐配送单位、旅游景区餐饮服务单位等，

对上年度抽样发现不合格的区域、场所列为今年重点抽样区域。

（五）食用农产品抽检任务

食用农产品抽检，检验项目为总局确定的必检项目，同时根



据监管需要，确定可选项目，必检和自选项目需报市局审核。2022

年食用农产品重点品种的必检和自选项目见附件 2。每月将抽检

结果及时填报至“国家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信息系统”食用农产品

直报模块。食用农产品重点品种覆盖率应不少于 80%。

1.抽检对象。全区范围内的农贸市场、商场超市、饭店、学

校食堂等经营者。

2.抽检时间和频次。分局将根据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交易

数量和季节特点等，按比例确定抽样频次和数量。计划要以食用

农产品为主，适量抽取辖区内食品生产企业（小作坊）生产的预

包装食品，要加大对“三颗菜”：豇豆、韭菜、芹菜，“一枚蛋”：

鸡蛋，一只鸡：乌鸡，“四条鱼”：大口黑鲈、乌鳝、鳊鱼、大黄

鱼，以及肉牛、肉羊的抽检力度，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区实际，

种植产品增加芫荽、上海青等品种，畜禽产品增加猪肉、禽肉等

品种。

四、组织实施

（一）抽检规范

全面落实“双随机”要求，食品抽检工作统一使用“国家食

品安全抽检监测信息系统”，并要求承检机构进行电子签名认证，

确保能够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电子版检验报告。抽样单格式、编

号规则和检验报告格式等参照国家总局要求确定。要督促抽检机

构建立相对分离的专门抽样、制样、检验ǵǶ，实现内部“小分



离”，采取“Ƿ检”的Ǹ式组织实施食品抽检监测。采取ǹ三方

Ǻ标Ǹ式组织抽检监测的，要ǻ行“抽”“检”分开Ǻ标，实现

不同检验机构Ǽ间的“大分离”。

（二）数据报送

抽检数据均应严格按照规定的时ǽ和规范要求进行报送。发

现不合格样品中含有Ǿ食用物质或其ǿ可能存在较高风险或Ȁ

性健康风险的，承检机构应ȁ在确认检验结果Ȃ 24小时Ǽ内报

告。

食用农产品抽检数据检验完成Ȃ，按要求将检验结果上报

“国家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信息管理系统”。

（三）核查处置

各市场监督所ȃȄ不合格食品检验报告Ȃ，应根据相关规定，

及时ȅ动对不合格食品及其生产经营者的核查处置。各市场监管

所应在 90日内完成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工作。

不合格食品可能对Ȇ体健康和生ȇ安全Ȉ成严重ȉȊ的,核

查处置工作应ȁ在 24小时内ȅ动。存在ȋ法行为的,依法严Ȍ查

处,需要ȍȎ调查的,应主动与相关部门联系开展调查。发现ȏȐ

ȑȒ或ȏ及其ǿ部门ȓ责的,应ȁ及时Ȕ送 (交)。

（四）信息公布

按照省局要求每周不少于一次公布食品安全抽检信息，公布

内容包括产品合格信息和不合格产品信息。其中，产品合格信息



主要包括标ȕ生产企业名ȕ、地Ȗ，ȗ抽样单位名ȕ及所在省Ș、

产品名ȕ、规格、生产日ș/批号等，并需Ț明ț产品合格信息

Ȝ指本次抽检标ȕ的生产企业相关产品的生产日ș/批号和所检

项目。不合格产品ȝ以上信息Ȟ，ȟ包括标ȕ产品商标、ȗ抽样

单位名ȕ与地Ȗ、不合格项目及结果和检验机构等。食用农产品

合格信息公布包括ȗ抽样单位名ȕ（集中交易市场应包括开Ƞ者

和销售者）、产品名ȕ、进货来源、标ȕ生产规格、生产日ș/

批号。

五、工作要求

分局相关ȡȢ、各市场监管所要高度重ȣ食品监督抽检工作，

加强统一Ȥ导和组织ȍ调。ȥȦ配合完成我局承ȧ的国家食品安

全监督抽检抽样工作及市级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

各市场监管所要将监督抽检工作与日常监督检查相结合，加

大食品Ȩ检频次及范围，针对Ȩ检及日常监管中发现的可能存在

食品安全ȩȪ的食品开展针对性抽检，提高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

作效能。

食品安全抽检工作标准高、要求严，各市场监管所要坚持问

题导向，有效进行监检结合，抽样ȫ程中Ȭ发现企业ȭ产的要Ȯ

明原ȯ并作Ȱ面ȱȲ，ȳșȭ产的要进行生产条件的复核确认，

复检与检验结果不一ȴ的，应认真分ȵ原ȯ。监督检查、抽样检

验人员要严格遵ȶ工作ȷ律，不得在开展检查、抽样工作前ȸȹ



通Ⱥȗ抽检单位，不得Ȼȼȗ抽检单位的ȽȾ，不得利用监督抽

检工作开展有ȿ活动、ɀ取不正ȁ利益。对发现ȋ法ȋ规行为一

律ȭɁ承检工作，并做相应处理。

参与抽检工作的市场监管所、抽样单位、检验机构及其工作

人员应严格按照要求进行抽样、检验和结果上报，不得随ɂɃɄ

数据信息，不得Ʌ报、Ɇ报、ɇ报检测数据，确保结果的真实、

Ɉɉ和准确。参与抽检监测的单位和个人Ɋ经许可，不得ɋ自向

任Ɍ组织或个人ɍɎ发布抽检工作相关信息，Ȭ有ȋ法依法处理。

根据抽检工作具体要求的ɏ动和进展情况，分局可对抽检计

划进行适ȁ调整和补充。

魏都区分局食品安全抽检监测联ɐ人：ɑɒ 电ɓ：ɔ0ɔɕ31ɖ

附件：1ɗ魏都区 2022 年食品安全抽检计划参考目Ȳ

2ɗ2022 年魏都区食用农产品重点品种的必检和自选

项目ɘ


